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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0 日至 9 月 10 日，中央
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海南省开展了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并于 2017 年 12 月
23 日将督察发现的 9 个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问题移交我省，要求依法依规
进行调查处理。

省 委 、省 政 府 牢 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坚决落实“两个维护”，成立了由省
委书记任组长的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领
导小组，统筹负责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落实工作的组织协调、整体推进
和督促落实等工作，对应成立 9 个中央
环保督察移交问题调查小组对移交的
问题开展调查。按照中央环保督察追
责工作有关规定及“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原则，对移交的责任追究
问题，依纪依法严肃处置到位。根据查
明事实，依据有关规定，经省委、省政府
研究，决定对 17 个责任单位，135 名责
任人员严肃问责。其中，厅级干部 30
人，处级干部 56 人，科级干部 49 人；党
纪政务处分 118 人次，诫勉处理 37 人。
现将有关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大
量污水直排严重污染环境问题。省水
务厅在推进国家“十二五”城镇污水处
理和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的实施过
程中，推进不力，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
建设严重滞后，大量污水直排城市内河

（湖）。海口、儋州和澄迈等市县水务部
门推进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不力，导致大
量污水直排，周边河流受到严重污染。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水务厅
厅长王强政务警告处分；给予省水务厅
党组成员陈德皎（时任省水务厅城市水
务处处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省委统
战部原巡视员蒙国海（时任海口市副市
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正处级领导干部赵军（时任琼海市
副市长，与琼海市昌江县违规侵占海岸
带砍伐海防林问题合并处理）政务警告
处分。另有 3 名厅级干部、8 名处级干
部、10 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
分、诫勉处理。

二、三亚市政府违规干预执法，致
使违法建设行为长期未得以制止问
题。位于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海岸带 200 米范围内的三亚小洲
岛产权式度假酒店项目突破规划许可
违法建设。2012 年以来，三亚市政府多
次干预市综合执法局对该项目的执法
活动，要求相关部门为违法建筑完善手
续。省海洋部门及三亚珊瑚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对自然保护区法
定区域没有实施有效保护，未及时制止
和查处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建设行为。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三亚市住
建局局长黎觉行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
大过处分；给予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局长黄海雄（时任三亚市规划局局长）
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
三亚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王
宏宁（时任三亚市执法局局长）党内严
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三亚市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利党内严重
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原三亚市
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章华忠（与三亚珊瑚
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规建设项目整
改不力问题合并处理）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给予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高富宅（时任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副
局长）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给予三
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
任傅捷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另有
4 名厅级干部、7 名处级干部、1 名科级
干 部 分 别 受 到 党 纪 政 务 处 分 、诫 勉
处理。

三、万宁市日月湾综合旅游度假区
人工岛项目违法填海，破坏生态环境问
题。万宁市政府擅自改变《日月湾综合
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确定的日月岛用
地性质，新增居住用地 9.96 公顷。月岛
填海项目在未取得海洋环评批复的情
况下擅自开工建设，省海洋与渔业厅、
海监总队未及时立案查处，导致万宁日
月湾综合旅游度假区人工岛项目周边
岸滩存在大面积淤积及一定程度侵蚀
情况。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政协专
职常务委员黄良赞（时任省海洋与渔业
厅副厅长，与海水养殖无序发展局部海
域水质恶化问题、部分海洋型省级自然
保护区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合并处理）政
务记大过处分；给予原省海洋与渔业厅
党组成员、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总队
长李东屿（现任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党
组成员、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总队
长）政务记过处分；给予省海洋与渔业
监察总队副总队长李洪澜政务警告处
分；给予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时任万
宁市市长）、万宁市市长周高明（与海水
养殖无序发展局部海域水质恶化问题
合并处理）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万宁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明阳（时任万宁市
委常委、副市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万
宁市副市长林兴胜（与海水养殖无序发
展局部海域水质恶化问题合并处理）、
副市长王振羽（时任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局长）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万宁市政
协副主席李宁（时任万宁市海洋与渔业
局局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万宁市礼
纪镇副主任科员林凡（时任万宁市海洋
与渔业局局长，与海水养殖无序发展局
部海域水质恶化问题合并处理）撤销党
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另有 2 名处级
干部、1 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务
处分、诫勉处理。

四、琼海市、昌江县违规侵占海岸
带，砍伐海防林问题。2013 年以来，琼
海市多次违规侵占海岸带，砍伐海防
林；市农林局违规批准博鳌金湾等 6 个
项目采伐沿海防护林；市规划建设局违
规批准位于 200 米海岸带范围内的海
天盛宴房地产项目规划建设，占用一类
生态红线内土地 84.86 亩。《海南省海岸
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出台后，昌江
县仍违规为 4 个涉及海岸线 200 米以内
的地块办理了工程规划许可，导致海岸
带被违规侵占。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副厅长宁虹雯（时任琼
海市市长）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琼海

市政协主席符传富（时任琼海市委常
委、副市长）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保亭
县副县长颜业礼（时任琼海市农林局局
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琼海市建设局
副主任科员颜帆（时任琼海市规建局局
长，与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大量污
水直排严重污染环境问题合并处理）撤
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另有 2 名
厅级干部、3 名处级干部、7 名科级干部
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诫勉处理。

五、海水养殖无序发展，局部水质
恶化问题。2016 年，全省位于陆域的海
水养殖场开展环评的或有污染治理设
施的均不足 1%，大量海水养殖场甚至
占用自然保护区和沿海海防林。省海
洋与渔业厅对全省海水养殖问题管理
不到位，监管不力，截至督察时，既未按
要求编制出台海水养殖规划，也未对无
证养殖问题进行有效监管。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三沙市委
书记张军（时任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
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副巡视员牛勇（时任省海洋与渔业
厅副厅长）政务记过处分；给予原省海
洋与渔业厅总工程师潘骏（现任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总工程师）政务记大过处
分；给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刘春
梅（时任文昌市市长，与铜鼓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开发问题、部分海洋型省级
自然保护区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文昌市
部分重点环保工作推进落实不力问题
合并处理）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文昌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心奋（时任文
昌市副市长）政务记过处分；给予文昌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良锐（时任文昌市
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政务记过处分。另有
2名厅级干部、4名处级干部、12名科级干
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诫勉处理。

六、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
开发问题。文昌市政府在铜鼓岭保护
区规划调整过程中，将部分国家级重点
生态公益林调整为旅游建设用地，将部
分林地规划为酒店及旅游道路用地。
省国土资源、林业、住建等部门把关不

严，均违规出具同意意见。鲁能集团项
目毁坏保护区部分沿海防护林，文昌市
政府及其部门把关不严、监管不力并违
规办理相关用地手续。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军民融
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裴成敏（时
任文昌市委书记，与部分海洋型省级自
然保护区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文昌市部
分重点环保工作推进落实不力问题合
并处理）政务警告处分。另有 5 名厅级
干部、6 名处级干部、2 名科级干部受到
党纪政务处分、诫勉处理。

七、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违规建设项目整改不力问题。三亚市
政府及其部门对侵占保护区的亚龙湾
瑞吉度假酒店配套游艇码头长期不查
处，对保护区内三亚洲际度假酒店海上
餐厅及游艇码头等违法项目以罚代管。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三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李丹青（时任海
监三亚支队支队长）政务记过处分；给
予海监三亚支队支队长林炽芳（时任海
监三亚支队副支队长）政务警告处分；
给予三亚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钟乙强

（时任三亚市政府秘书七科科长）政务
警告处分。另有 1 名厅级干部受到诫
勉处理。

八、部分海洋型省级自然保护区存
在违法违规问题。临高县政府违规将
白蝶贝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作为渔业规
划发展重点区域，在保护区实验区内违
规审批发放养殖用海、海水养殖证。县
海洋与渔业局、渔政管理站、海监大队
对非法占用自然保护区海域开展养殖
的行为查处不及时。文昌市政府违规
在文昌麒麟菜省级自然保护区填海造
地，建设南海度假村等项目。省海洋与
渔业厅违规对南海度假村人工岛等项
目进行了竣工验收。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原省海洋
与渔业厅海域管理处处长陈刚党内警
告处分；给予文昌市副市长符策万（时
任文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海水养
殖无序发展局部海域水质恶化问题、文

昌市部分重点环保工作推进落实不力
问题合并处理）政务记大过处分。另有
3 名处级干部、9 名科级干部受到政务
处分、诫勉处理。

九、文昌市部分重点环保工作推进
落实不力问题。文昌市政府对生活垃
圾处置设施和水污染治理工作重视不
够，污水收集管网和飞灰填埋场建设滞
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不力。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文昌市副
市长何欢宝政务记过处分。另有 5 名
科 级 干 部 受 到 党 纪 政 务 处 分 、诫 勉
处理。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
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
借不到的宝贵财富。近年来，省委、省
政府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
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坚决
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
部署，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
境的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狠抓环境保护和污染整治工
作，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
为，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以
上典型案例说明，仍有一些地方和领导
干部政治站位不高，发展理念有偏差，
执行政策不坚决，监督管理不到位，他
们受到严肃问责，教训极其深刻。各地
区各部门要切实引以为鉴、举一反三，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
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抓紧抓实抓好。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全面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
终坚持“生态立省”，以对历史、对人民
负责的态度和担当，高起点谋划和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确保海南生态环境只能
更好，不能变差，精心呵护好这片青山
绿水、碧海蓝天，与自贸港建设同步建
成世界一流的生态环境。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19 年 4月 22日

2017 年 8 月 7 日至 9 月 7 日，中央第
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四川省开展了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并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将督察发现的 12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问题移交我省，要求依法依规进
行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成立
由省委书记、省长任组长的落实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要求严格追责问责，一件一件认真
调查清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决不姑
息、决不护短、决不手软。由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牵头督办，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累计抽调精干力量 454 人次，组成 62
个调查组，谈话 705 人，笔录 628 份，召
开研究会议 172 次，逐一查清了督察组
移交问题清单指出具体问题事实。根
据查明事实，依据有关规定，经省委、省
政府同意，决定对 160 名责任人员进行
问责。其中，厅级干部 29 人，处级干部
95 人，科级及以下干部 36 人；党纪政务
处分 107 人次，诫勉 60 人，其他处理 3
人次。现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在自然保护区内大量违规审批
和延续采矿探矿权的问题。原国土资
源厅在自然保护区内大量违规审批和
延续采矿探矿权，环保乱作为问题突
出。原林业厅对林业自然保护区内采
矿探矿权的监督管理不到位、履职不
力，违规审批矿业权。原德阳市林业局
对所辖自然保护区监管不严、违规审
批，存在不作为、乱作为问题。根据有
关规定，给予时任原国土资源厅总规划
师陈东辉（现任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
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时任原国土资源厅
矿管处处长、副巡视员杨登文（已退休）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给予原国土资源
厅 3 名厅级干部、8 名处级干部党纪政
务处分、书面诫勉、谈话诫勉等处理；给
予原林业厅 2 名厅级干部、3 名处级干
部书面诫勉、谈话诫勉等处理；给予时
任原德阳市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廖洪
流（已退休）党内警告处分，还给予原德
阳市林业局 2 名处级干部、1 名科级干
部党纪政务处分、谈话诫勉等处理；责
成原国土资源厅、原林业厅分别向省
委、省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不到

位，导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问题。住
建厅环保责任不落实，城镇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管理工作不力，监督考核流于形
式，存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眉山市、
自贡市、达州市及威远县、三台县等地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市县政府及有
关部门履职不力。根据有关规定，给予
时任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巡视员
李又（已退休）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时任
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巡视员谭新
亚（已退休）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时任住
建厅村镇处处长、副巡视员文技军（已
退休）党内警告处分，还给予住建厅 1
名厅级干部、4 名处级干部政务处分、书
面诫勉、谈话诫勉等处理；给予时任达
州市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伟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给予达州水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唐军党内警告处分，还给予
达州市 5 名处级干部政务处分、谈话诫
勉等处理；给予威远县 6 名科级干部政
务处分、谈话诫勉等处理；给予三台县
副县长文远政务警告处分，给予三台县
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何国宴党内警告
处分，还给予三台县 1 名处级干部书面
诫勉；责成住建厅向省委、省政府作出
书面检查，威远县委、县政府向内江市
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三台县委、县
政府向绵阳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
查。此问题中涉及眉山市的问题与眉
山市水环境质量恶化问题一并问责，涉
及自贡市的问题与自贡市环境质量形
势严峻问题一并问责。

三、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落实环境
保护职责不到位，导致相关工作推进不
力的问题。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对燃
煤小锅炉淘汰、油气回收治理、工业园
区与工业集中区集中供热改造、落后产
能淘汰等工作推进不力，存在不作为、
慢作为问题。省能源局对工业园区与
工业集中区集中供热改造工作配合不
够，履职不到位，推动工作不力。根据
有关规定，给予时任原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冶金建材处处长、副巡视员李社潮

（已退休）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时任原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环资处处长管永林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时任原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经济运行处处长、二级巡视员曾本
富（已退休）党内警告处分，还给予原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 3 名厅级干部、1 名处

级干部和省能源局 1 名处级干部谈话
诫勉；责成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向省
委、省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四、眉山市水环境质量恶化的问
题。眉山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城
市污水管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规模化养殖场污染治理等水污染防治
工作推进不力，存在不作为、慢作为问
题。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时任眉山市副
市长钟毅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时任原眉
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俊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与其他问题合并处
理），给予时任原眉山市畜牧局党组书
记、局长万俊才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时
任原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党组书记、
主任王岳政务警告处分，给予眉山市供
排水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城市排水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锡祥政务记过处分，还给
予眉山市 2名厅级干部、8名处级干部党
纪政务处分、书面诫勉、谈话诫勉等处理；
责成眉山市委、市政府向省委、省政府作
出书面检查，原眉山市畜牧局、原眉山市
水务局、原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分别
向眉山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五、自贡市环境质量形势严峻的问
题。自贡市委、市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
任不到位，存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全
市大气和水环境质量形势严峻。根据
有关规定，给予时任自贡市副市长唐杰
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时任荣县水务局党
组书记、局长黄珉政务警告处分，还给
予自贡市 2 名厅级干部、8 名处级干部、
1 名科级干部政务处分、书面诫勉、谈话
诫勉等处理；责成自贡市委、市政府向
省委、省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六、达州市淘汰落后产能不力的问
题。达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环境保
护工作重视不够，存在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问题，对辖区大量落后产能淘汰
不力，存在违规为落后产能备案的问
题。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时任达州市委
常委、副市长黄平林党内警告处分（与
达州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合
并处理），给予时任达州市副市长洪继
诚党内警告处分，还给予达州市 9 名处
级干部、3 名科级干部政务处分、谈话诫
勉等处理；责成达州市委、市政府向省
委、省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七、成都市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推进

不力的问题。成都市城管委对全市扬
尘污染治理工作负总责，履行职责不到
位，存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导致全市
扬尘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原成都市建
委对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监管不到位。
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成都市城管委党组
书记、主任王宏斌政务记过处分（与简
阳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问题合
并处理），给予时任成都市城管委党组
书记、主任杨洪举政务警告处分，给予
时任成都市城管委执法处处长熊道富
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与其他
问题合并处理），还给予成都市城管委 3
名处级干部政务处分、谈话诫勉等处
理；给予成都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
站站长张鸣昌政务警告处分，还给予原
成都市建委 1 名处级干部谈话诫勉；责
成成都市城管委、原成都市建委分别向
成都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八、简阳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
力，导致沱江支流绛溪河水质恶化的问
题。简阳市委、市政府对水污染治理工
作重视不够，乡镇（街道）污水处理厂建
设、规模化养殖治污设施建设、工业聚
集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工作推进不
力，存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根据有
关规定，给予时任简阳市委书记王宏斌
政务记过处分（与成都市扬尘污染治理
工作推进不力问题合并处理），给予时
任简阳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曾继元
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时任简阳市城管局
党组书记、局长蒋增勤政务警告处分，
给予时任原简阳市农林局党委书记、局
长付长荼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时任原简
阳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志强政务
警 告 处 分 ，还 给 予 简 阳 市 7 名 处 级 干
部、5 名科级干部政务处分、书面诫勉、
谈话诫勉等处理；责成简阳市委、市政
府向成都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九、德阳绵竹市磷石膏堆场环境污
染问题整治不力的问题。绵竹市长期
未按要求设立园区环保管理机构，未建
设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磷石膏堆场
管控防治措施不力，不作为、慢作为问
题突出。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绵竹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樊晓鹏（先后担任绵
竹市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绵竹市副市
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时任原绵
竹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敏党内警

告处分，给予时任原绵竹市水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任正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与其他问题合并处理），给予时任
原绵竹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樊
杰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绵竹市防汛办
主任龙文彬政务记过处分，还给予绵竹
市 5 名处级干部党纪政务处分、谈话诫
勉等处理。

十、峨眉山市污水管网建设问题突
出的问题。峨眉山市大部分污水管网
雨污混流，现有管网破损严重。峨眉山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存在环保不作为、慢
作为问题，老管网改造进度缓慢，导致
该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仍是“清水进清水
出”，长期不能正常运行。根据有关规
定，给予时任峨眉山市住建局党委书
记、局长王宾政务记过处分，给予时任
峨眉山市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建明
政务记过处分，还给予峨眉山市 4 名处
级干部、2 名科级干部党纪政务处分、书
面诫勉、谈话诫勉等处理；责成峨眉山
市水务局、峨眉山市住建局分别向峨眉
山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峨眉山
市委、市政府向乐山市委、市政府作出
书面检查。

十一、广元市剑阁县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内违规开发建设的问题。剑
阁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未能处理好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存在环保乱作
为问题，在清江河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实施了酒店和住宅项目建设，对饮用
水带来安全隐患。根据有关规定，给予
时任剑阁县委副书记、县长、县规委会
主任陈勇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原剑阁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总工会主席张
春华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

（与其他问题合并处理，已辞去公职），
给予时任原剑阁县国土资源局党组副
书记、局长唐礼元撤销党内职务、政务
撤职处分（与其他问题合并处理），给予
时任原剑阁县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怀军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时任剑阁县住
建局党组成员、局长王晓明政务记过处
分，还给予剑阁县 3 名科级干部党纪处
分；责成剑阁县委、县政府向广元市委、
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十二、资阳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
施长期闲置的问题。资阳市医疗废物
集 中 处 置 设 施 自 2012 年 10 月 建 成 以

来，至 2017 年 6 月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造成服务范围内的医疗废物长期无法
得到安全处置。资阳市政府有关部门
履行环保职责不力，监管失责，对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工作推进不力。根据有
关规定，给予时任资阳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邹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资
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凯党内警告
处分，给予时任资阳市发展改革委党组
书记、主任刘明根党内警告处分，给予
资阳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
长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
给予时任原资阳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党委
书记、局长黄义学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时
任原资阳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江
帆党内警告处分，还给予资阳市 6名处级
干部、2名科级干部党纪政务处分、书面诫
勉、谈话诫勉等处理；责成资阳市发展改
革委、原资阳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原资
阳市环保局、原资阳市卫生计生委分别
向资阳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这些典型
案例为镜鉴，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坚决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重
大政治责任，更加清醒认识我省生态文
明建设面临的重重挑战、巨大压力、突
出矛盾，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有效防范生
态环境风险，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要严格责任追究，对不顾生态环境
盲目决策、违法违规审批开发利用规划
和建设项目的，对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恶
化、生态严重破坏的，对生态环境事件
多发高发、应对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
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没有落实、推诿扯
皮、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依纪依法严
格问责、终身追责。各地各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
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快构建生态文
明体系，实施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五大行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持
续开展大规模绿化全川行动，切实筑牢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奋力谱写美丽中国
的四川篇章。

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19 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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